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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前阅卷，被告质疑，

小案不小

多年办案养成的习惯， 每当收

到新案件后， 我总会第一时间阅看

卷宗， 并粗略区分简单案件还是复

杂案件。 当看完这起案件的卷宗

后， 直觉告诉我， 这是一起很普通

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件。 原告韩女士名下有份内容为某

著名湿地风景照片的《作品登记证

书》。 2022 年 7 月， 韩女士发现某

旅行社未经她的同意在运营的网站

上使用了这张照片， 认为该旅行社

侵犯了她的著作权， 于是诉至法

院， 要求旅行社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阅卷过程中， 我留心到两个小

细节： 韩女士 63 岁， 和我妈妈的

年龄相仿， 这让我不由得在脑海中

浮现妈妈在我十几次手把手“耐

心” 指导后， 依然无法准确使用手

机相机功能的画面， 暗暗佩服这位

韩女士已然能把摄影玩到专业水

平； 再者， 韩女士的证据略显单

薄， 只有一份 《作品登记证书》，

载明韩女士系该湿地风景照的作

者， 并无其他证据佐证。

通过系统的检索， 我很快联系

到了被告旅行社的法人， 在我表明

身份， 说明原委， 简述案情后， 对

方经理有些激动： “吴法官， 网络

上的照片我们不能使用吗？ 那为什

么还要放在网络上呢？”

“照片放在网络上并不代表它

没有作者， 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经

准许随便使用。 你不要激动， 我把

原告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电子送达

给你， 你先了解情况， 然后核实使

用这张照片是否有过有效的授权。”

经理平复了心情， 欣然同意。

几日后， 我接到了经理的电

话： “吴法官， 这篇文章几年前发

布在我们的公众号中， 因为人员变

动及经营情况， 已无法核实是否有

过授权。 可我也有个疑问， 对方只

有一张 《作品登记证书》， 能证明

她有权利起诉吗？”

对于被告的质疑， 我清楚他很

有道理， 根据国家版权局 199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 《作品自愿登记

试行办法》 规定： 作品实行自愿登

记， 作品不论是否登记， 作者或者

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

受影响。 由此可见， 我国实行的是

作品自愿登记制度， 作品登记证书

可以作为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明，

但登记并非取得著作权的前提。

带着被告的有力质疑， 我第一

次拨通了韩女士的电话。 在简单自

我介绍及程序性询问后， 我想了解

这张照片更多的信息， 于是问道：

“韩女士， 你这张照片拍摄得真好，

你是用的什么品牌的相机和镜头？”

韩女士的回答非常简短： “就是一

般专业的相机和镜头。” 我又连忙

追问： “我好像没有看到这张照片

的原图信息？” 韩女士的回答显然

让我大跌眼镜， 仿佛是印证了我内

心的猜想： “原图信息是啥？ 我有

《作品登记证书》， 还要其他证据

吗？” “《作品登记证书》 仅是版权

的初步证明……” 我话还未说完，

韩女士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这一次

电话交流让我感觉案件并不简单，

小案不小。

案情扑朔，类案检索，

寻求答案

让人意外的是几日后， 我收到

了韩女士寄来的快递， 里面的材料

和韩女士立案起诉时递交的起诉状

内容大相径庭。 新的起诉状上写着

韩女士于 2022 年 4 月 9 日通过

《图片买断合同》 以买受的方式取

得该湿地风景照的版权， 另一份材

料是原图信息的截屏， 却与照片

“本图” 不在同一张截屏上。 且根

据这张截屏， 照片的像素偏低， 与

用专业相机拍出来的摄影作品的原

图大小根本不符。

虽有满脑子的疑问， 可我清楚作

为一名法官， 应该避免先入为主的成

见， 在原、 被告举证的基础上， 初步

形成接近事实真相的心证， 作为案件

后续审理方向的依据， 为调解或是判

决确定基础。

古语有云： “民不畏我严而畏我

廉， 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 所以不

管案件如何继续审理， 只有查明事

实， 准确运用法律， 才能保证案件处

理结果的合法性、 权威性和约束力。

第一步， 我想到了类案检索。 通

过类案的检索， 我意外发现韩女士在

全国范围内竟有不少案件， 大多数都

是调解撤诉结案， 据此推测韩女士应

该是具有一定诉讼能力的当事人。 我

还检索到各地法院对于《作品登记证

书》 的态度并不一致， 有直接认定

《作品登记证书》 的效力的， 但大多

数的倾向是严格审核 《作品登记证

书》， 除 《作品登记证书》 外， 进一

步审核原告所持作品首次发表情况、

创作过程， 以及同系列其他拍摄图片

等情况。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最高人民

法院修订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

下简称 “《解释》”）， 依据《解释》 第

七条， 韩女士仅有版权证书且在证据

相互矛盾的情况下， 还需提交著作

权的底稿、 原件、 合法出版物、 认

证机构出具的证明、 取得权利的合

同等。

第二步， 我回归到本案的争议

标的物———风景照。 恰好我认识一

位专业摄影师， 于是我这名“小白”

虚心请教了照片的相关问题， 试图

寻找答案。 根据“大师” 的指点，

再结合我自己搜集的知识， 我初步

掌握了从照片中寻求更多信息的技

能： 从照片大小寻常理， 以及从传

输格式找细节。

厘清思路， 抽丝剥茧，

公正判决

正当我迷茫时， 前辈法官的一

句话点醒了我： “很多时候， 原告

的起诉可能是块探路石， 试图通过

判决对其所主张的作品权属给个确

定的法律效力， 或者试探该法院对

于类案的审理思路。” 如此， 我更要

慎重审理这个案件。

开庭前不久， 我第二次收到韩

女士寄送的“新证据” ———两份

《图片买断合同》， 前一份合同载明

高先生将湿地风景照版权转让给某

北文化有限公司， 后一份合同载明

某牛文化有限公司将湿地风景照版

权转让给韩女士， 看着这两份“孤

证”， 且不说并无款项支付凭证等，

就是证据形式上都无法闭合。

开庭审理中， 被告旅行社进行

了有力的抗辩。 当被告旅行社要求

韩女士当庭出示该湿地风景照的原

始图片时， 韩女士理直气壮地叫嚷

道： “我有版权证书， 不需要其他

证据！” 而当我询问韩女士照片购买

过程时， 韩女士仍然强调， “我买

的就是带版权证书的照片， 没有什

么过程！”

经过来回多次的沟通以及法庭

审理， 我对于案件的整个事实有了

公正的心证。 回到 《解释》 第七条，

对比韩女士仅有一份无法自洽的

《作品登记证书》， 一组无法完整闭

合的取得权利合同， 无法举证的作

品底稿、 原件、 合法出版物。 依据

相关规定， 我认为韩女士并非某湿

地照片的著作权人， 依法驳回了韩

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个判决结

果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还原事

实真相， 对虚假版权维权坚决说

“不”！

最终， 韩女士也并未上诉。 判

决生效后， 被告送来了信件表示感

谢。

作为知识产权审判法官， 本案

的审理让我逐步确立了类案的审理

思路———对图片类案件的权利人，

应对其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

原件、 合法出版物、 著作权登记证

书、 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 取得权

利的合同等进行全面审核， 还原事

件真相， 以期倡导诚信创作， 合法

传播， 正当谋利的善良风气。 同时，

也提醒作品使用者应当树立尊重知

识产权的观念， 合理合法使用他人

作品， 避免卷入类似纠纷。

未来， 我们还会碰到更多的挑

战， 我想每一位知识产权法官更像

是灯塔， 努力拨开案件迷雾查明真

相， 用公正和权威的审判照亮法制

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景。

（主审法官 ： 吴晓婕 ， 静安区

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一级法官）

□ 吴晓婕 戴志洲

“我有版权证书， 还需要什么其他证据？” 原告韩女士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反复

强调这句话。

这是我刚从立案庭诉调服务中心调入商事审判庭， 担任知识产权“新手法官”

没几个月后碰到的一件棘手案件。

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一直在思索： 法官如何在法源内全面寻求妥适裁判案件的

法律依据？ 如何通过一案的审理快速寻类案的审理经验？ 如何在知识产权案件的

审理中做到调处息争、 无讼是求， 确定正确的价值导向？

她究竟是

维权还是碰瓷？

“一证在手，天下我有”？


